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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1 

 

广西壮族自治区养殖场动物疫病净化技术规程
（种猪场） 

 

第一章 总则 

第一条 为贯彻落实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动物防疫法》《广西壮

族自治区动物防疫条例》，促进我区动物及动物产品安全体系建

设，确保种猪健康，提高种猪品质，结合我区实际，制定本规程。 

第二条 本规程所指动物疫病包括非洲猪瘟、口蹄疫、猪瘟、

猪繁殖与呼吸综合征、猪伪狂犬病、猪布鲁氏菌病等 6 种疫病。 

第三条 本规程适用于广西行政区内获得《动物防疫条件合

格证》、《种畜禽生产经营许可证》的种猪场。 

第二章 布局与设置 

第四条 场区结构布局要求如下： 

（一）猪场生产区设置屏障与外界有效隔离，防止外来人员、

车辆、动物随意进入场内，猪场入口处设置明显的防疫标识。 

（二）办公区、生活区与生产区应分设并有效隔离。生活区

位于生产区和饲料加工区的上风处，隔离观察区位于生产区的下

风处。粪污处理区、无害化处理区、病猪隔离区（含兽医室）应

设于生产区外围下风处，用围墙或绿化带与生产区隔离。粪污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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理区与功能地表水体有效隔离。净道和污道分开。 

第五条 栏舍设置要求如下： 

（一）设置相对独立的种公猪舍（公猪站）、配种妊娠舍、

分娩舍、保育舍、育肥舍、隔离治疗栏、种猪展示厅、独立引种

隔离舍及种猪性能测定舍等，猪舍地面采用漏缝、半漏缝或高床

设计，配备降温、保暖、通风设施设备。 

（二）场区安装自动饮水及自动输料系统，有条件的猪场可

以安装自动加药系统。 

第三章 管理措施 

第六条 卫生要求如下： 

（一）场区保持良好的卫生状况。无杂物堆放，各类废弃物

及时清理，场区内粪便堆放要有防雨、防渗漏、防溢流、防蚊蝇

等措施。 

（二）场区水质符合《生活饮用水卫生标准》(GB 5749) 微

生物、毒理、感官性状和一般化学指标要求。 

第七条 无害化处理制度及设施要求如下：  

（一）建立病死猪无害化处理制度。具备病死猪（含流产物、

胎衣等）无害化处理设施设备且运转正常，无害化处理记录保存

3 年以上。无害化处理符合相关要求。 

（二）建立粪污处理制度。有与生产规模相匹配的粪污处理

设施，做好粪污处理记录。粪污无害化处理符合相关要求。 

http://mp.weixin.qq.com/s?src=3&timestamp=1586267711&ver=1&signature=t5AWJIDj7FdYE7x51ILP*0N2Y3AQ3Qn9ggHoNmnWxhzh7nRTrN7Gnx7-k7F*a71GyGetEi6poavSr7N7Hh5MsQLgEA-vD-vWaPQgMq3-KZMY6OTOHtyGP9sqZJ1Ggs72CootS2lxR1sX1foZTCQICOVU1ZTOnrTr5eRyvMW2Svo=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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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八条 消毒管理要求如下： 

（一）有完整的消毒制度。 

（二）种猪场入口和生产区入口设置必要的消毒设施，对车

辆、人员、物品进行消毒，并做好记录。 

（三）生产区入口处要配备淋浴设施，人员进入生产区前应

淋浴、更衣。 

（四）消毒液定期更换。 

第九条 生产管理要求如下： 

（一）实行分群、分区饲养，种公猪区、妊娠区、分娩区、

后备区、保育区与育肥区合理分开。 

（二）建立并执行投入品（含饲料、兽药等）管理制度。 

（三）建立并执行生产管理制度。 

（四）建立并执行健康巡查制度。 

第十条 种猪场防疫管理要求如下： 

（一）有健全的防疫管理制度。 

（二）制定适合本场的免疫程序，并建立免疫档案。 

（三）制定疫病监测计划。 

（四）制定发病动物和监测阳性动物处置方案。 

（五）有独立兽医室，具备开展常规动物疫病诊疗和采样条

件。 

（六）有独立兽医实验室，具备血清学和病原学检测能力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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或与有资质的第三方检测机构签订检测协议。 

（七）场区配备有效的防鼠、防虫媒、防犬猫、防鸟设施设

备或措施。 

（八）猪场大门、浴室出入口、出猪台、病死猪收集点等关

键出入口有影像设施，记录保存完整可查，记录保存至少 3个月。 

第十一条 种源管理要求如下： 

（一）建立科学合理的引种管理制度，执行良好并记录完整。 

（二）引进的种猪、精液来源于有《种畜禽生产经营许可证》

的种猪场，跨省及国外引进的种猪、精液要符合相关规定。 

（三）引种前，外购供体/精液、本场供体/精液使用前有非

洲猪瘟、口蹄疫、猪瘟、猪繁殖与呼吸综合征、猪伪狂犬病、猪

布鲁氏菌病等动物疫病病原或感染抗体检测报告且结果为阴性。

引进的种猪应在独立引种隔离舍隔离观察 45 日，临床健康、本

规程规定的净化病种病原或感染抗体检测为阴性，种猪免疫相关

疫苗，经彻底消毒后进入生产区。 

（四）有完整的种猪销售记录，销售记录保存 3年以上。 

第十二条 种猪场人员配备及管理要求如下： 

（一）全面负责疫病防治工作的技术负责人需从事养猪业 2

年以上，并具有畜牧兽医相关专业本科及以上学历或中级以上职

称。 

（二）配备或聘用至少 1 名执业兽医师，聘用应签订协议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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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三）建立员工培训制度和培训计划，定期开展培训，并做

好相关记录。 

（四）与饲养工作密切接触的员工每年应进行布鲁氏菌病体

检。 

第四章 疫病净化程序 

第十三条 种猪场应结合实际，制订非洲猪瘟、口蹄疫、猪

瘟、猪繁殖与呼吸综合征、猪伪狂犬病、猪布鲁氏菌病的监测、

净化方案，开展疫病监测与净化，监测、净化记录应可追溯，且

保存 3年以上。 

第十四条 种猪场开展非洲猪瘟、口蹄疫、猪瘟、猪繁殖与

呼吸综合征、猪伪狂犬病、猪布鲁氏菌病等疫病净化的具体监测

项目及方法见附录。 

第十五条 非洲猪瘟净化程序 

（一）本底调查。按一定比例采集种公猪、生产母猪、保育

猪和育肥猪血清和抗凝血，检测非洲猪瘟病原和非洲猪瘟感染抗

体。 

（二）监测净化。生产母猪、种公猪每半年监测 1 次，种公

猪、引进种猪、后备猪群隔离观察、混群前监测 1 次（混群后纳

入生产母猪、种公猪监测范围），育肥猪抽检 1 次。按照生产母

猪、后备猪群的 5%，种公猪、引进种猪的 100%，育肥猪 30 头以

上，采集样品监测非洲猪瘟病原和感染抗体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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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三）净化效果评价。由动物疫病净化评估专家组对种猪场

进行现场评审。按照《广西壮族自治区星级无规定动物疫病养殖

场评估细则》（由自治区动物疫病预防控制中心另行发文）要求

进行抽样，猪群抽检非洲猪瘟病原和感染抗体全部为阴性；场内

连续 1年无非洲猪瘟临床病例，视为达到非洲猪瘟净化标准。 

第十六条 口蹄疫净化程序 

（一）本底调查。种猪场应按一定比例采集种公猪、生产母

猪、保育猪和育肥猪血清，检测口蹄疫免疫抗体及感染抗体，感

染抗体阳性的，采集扁桃体开展口蹄疫病原检测。 

（二）免疫控制。种猪场应采取免疫、监测、分群、淘汰和

严格后备猪管理相结合的综合防控措施，种猪群、后备猪群及育

肥猪群抽检免疫抗体阳性率达到85%以上，口蹄疫病原抽检阴性；

场内连续 2年以上无口蹄疫临床病例，视为达到口蹄疫免疫控制。 

（三）监测净化。生产母猪、种公猪每半年监测 1 次，引进

种猪、后备猪群隔离观察、混群前监测 1 次（混群后纳入生产母

猪、种公猪监测范围），育肥猪抽检 1 次。按照生产母猪、后备

猪群的 5%，种公猪、引进种猪的 100%，育肥猪 30 头以上，采集

样品监测口蹄疫免疫抗体和感染抗体。 

生产母猪、后备猪和种公猪免疫抗体不合格的，加强免疫后

1 个月再次检测。免疫抗体仍不合格的，适时淘汰。 

生产母猪、后备猪和种公猪感染抗体阳性的，开展病原检测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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病原阳性的，按国家有关规定处理。 

（四）免疫净化效果评价。由动物疫病净化评估专家组对种

猪场进行现场评审。按照《广西壮族自治区星级无规定动物疫病

养殖场评估细则》要求进行抽样，猪群抽检免疫抗体阳性率达到

85%以上，口蹄疫病原抽检为阴性；场内连续 2 年以上无口蹄疫

临床病例，视为达到口蹄疫免疫无疫标准。 

第十七条 猪瘟净化程序 

（一）本底调查。按一定比例采集种公猪、生产母猪、保育

猪和育肥猪血清和扁桃体，检测抗体和病原。 

（二）免疫控制或非免疫控制。 

1.免疫控制。应采取免疫、监测、淘汰和严格后备猪管理相

结合的综合防控措施，使种猪群、后备猪群及育肥猪群免疫抗体

阳性率达到 85%以上，猪瘟病原（野毒）抽检阴性；场内连续 2

年以上无猪瘟临床病例，视为达到猪瘟免疫控制。 

2.非免疫控制。种猪场根据本场疫病防控实际，可不予实施

免疫防控措施。种猪群、后备猪群及育肥猪群抽检猪瘟抗体和猪

瘟病原均为阴性；场内连续 2年以上无猪瘟临床病例，视为达到

猪瘟非免疫控制。 

（三）监测净化。生产母猪、种公猪每半年监测 1 次，引进

种猪、后备猪群隔离观察、混群前监测 1 次（混群后纳入生产母

猪、种公猪监测范围），育肥猪抽检 1 次。按照生产母猪、后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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猪群的 5%，种公猪、引进种猪的 100%，育肥猪 30 头以上采集血

清样品，监测猪瘟免疫抗体；按照生产母猪、后备猪群的 2%（每

个猪群至少采集 10 头，不足 10 头的全部采集），种公猪、引进

种猪的 10%（每个猪群至少采集 10 头，不足 10 头的全部采集），

育肥猪 10 头以上，流产母猪 100%采集扁桃体样品，监测猪瘟病

原。 

免疫猪场的生产母猪、后备猪和种公猪猪瘟免疫抗体不合格

的，加强免疫后 1 个月再次检测。免疫抗体仍不合格的，分群隔

离饲养，适时淘汰。病原（野毒）检测阳性的，按国家有关规定

处理。 

非免疫控制的猪场，种公猪、引种猪群、后备猪混群前需逐

头确认猪瘟抗体均为阴性，抗体阳性的，按国家有关规定处理。 

有条件的种猪场每栋猪舍两端放置哨兵猪（非免疫小猪，猪

瘟病原监测为阴性），跟踪观察，定期监测。 

（四）净化效果评价。 

1.免疫净化效果评价。由动物疫病净化评估专家组对种猪场

进行现场评审。按照《广西壮族自治区星级无规定动物疫病养殖

场评估细则》要求进行抽样，猪群抽检免疫抗体阳性率达到 85%

以上，猪瘟病原（野毒）抽检阴性；场内连续 2年以上无猪瘟临

床病例，视为达到猪瘟免疫无疫标准。 

2.非免疫净化效果评价。由动物疫病净化评估专家组对种猪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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场进行现场评审。按照《广西壮族自治区星级无规定动物疫病养

殖场评估细则》要求进行抽样，猪群抽检猪瘟抗体结果为阴性；

场内连续 2年以上无猪瘟临床病例，视为达到非免疫净化标准。 

第十八条 猪繁殖与呼吸综合征净化程序 

（一）本底调查。按一定比例采集种公猪、生产母猪、保育

猪和育肥猪血清，进行抗体和病原检测。 

（二）免疫控制或非免疫控制。 

1.免疫控制。应采取免疫、监测、淘汰和严格后备猪管理相

结合的综合防控措施，使种猪群、后备猪群及育肥猪群免疫抗体

阳性率达到 70%以上，猪繁殖与呼吸综合征病原（野毒）抽检阴

性；场内连续 2年以上无猪繁殖与呼吸综合征临床病例，视为达

到猪繁殖与呼吸综合征免疫控制。 

2.非免疫控制。种猪场根据本场疫病防控实际，可不予实施

免疫防控措施。种猪群、后备猪群及育肥猪群抽检猪繁殖与呼吸

综合征抗体为阴性；场内连续 2年以上无猪繁殖与呼吸综合征临

床病例，视为达到猪繁殖与呼吸综合征非免疫控制。 

（三）监测净化。生产母猪、种公猪每半年监测 1 次，引进

种猪、后备猪群隔离观察、混群前监测 1 次（混群后纳入生产母

猪、种公猪监测范围），育肥猪抽检 1 次。按照生产母猪、后备

猪群的 5%，种公猪、引进种猪的 100%，育肥猪 30 头以上采集血

清样品，监测猪繁殖与呼吸综合征免疫抗体和病原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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免疫猪场根据猪群猪繁殖与呼吸综合征免疫抗体的离散度

情况，适时采取措施。病原检测为阳性的，及时淘汰，加强同群

猪只免疫和监测。重点关注 10 周龄以上育肥猪的免疫效果。 

非免疫控制的猪场，种公猪、引种猪群、后备猪混群前需逐

头确认猪群繁殖与呼吸综合征抗体为阴性，抗体阳性的，适时淘

汰。 

(四)净化效果评价。 

1.免疫净化效果评价。由动物疫病净化评估专家组对种猪场

进行现场评审。按照《广西壮族自治区星级无规定动物疫病养殖

场评估细则》要求进行抽样，猪群抽检免疫抗体阳性率达到 70%

以上，猪繁殖与呼吸综合征病原抽检阴性；场内连续 2年以上无

猪繁殖与呼吸综合征临床病例，视为达到猪繁殖与呼吸综合征免

疫无疫标准。 

2.非免疫净化效果评价。由动物疫病净化评估专家组对种猪

场进行现场评审。按照《广西壮族自治区星级无规定动物疫病养

殖场评估细则》要求进行抽样，猪群抽检猪繁殖与呼吸综合征抗

体结果为阴性；场内连续 2 年以上无猪繁殖与呼吸综合征临床病

例，视为达到猪繁殖与呼吸综合征非免疫净化标准。 

第十九条 猪伪狂犬病净化程序 

（一）本底调查。按一定比例采集种公猪、生产母猪、保育

猪和育肥猪血清，检测猪伪狂犬病毒 gB 抗体和 gE 抗体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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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免疫控制或非免疫控制。 

1.免疫控制。应采取免疫、监测、分群、淘汰和严格后备猪

管理相结合的综合防控措施，使种猪群、后备猪群、育肥猪群抽

检 gB 抗体阳性率达到 85%以上，gE 抗体阴性；场内连续 2 年以

上无猪伪狂犬病临床病例，视为达到猪伪狂犬病免疫控制。 

2.非免疫控制。种猪场根据本场疫病防控实际，可不予实施

免疫防控措施。实施非免疫净化的种猪场，应采取监测、分群、

淘汰和严格后备猪管理相结合的综合防控措施，后备种猪、种公

猪、引种猪、保育猪 gB 抗体阳性的，适时淘汰。后备种猪和引

进种猪 gB 抗体阴性的，方可并群饲养。种猪群、后备猪群及育

肥猪群抽检 gB 抗体和 gE 抗体阴性；场内连续 2年以上无猪伪狂

犬病临床病例，视为达到猪伪狂犬病非免疫控制。 

（三）监测净化。按生产母猪的 10%、育肥猪的 2%、种公猪

的 100%，每半年监测 1 次；引进种猪、后备猪群混群前按 100%

比例监测 1次，混群后纳入生产母猪、种公猪监测范围。采集血

清样品监测 gE、gB 抗体。 

全群免疫猪伪狂犬病基因缺失疫苗（gE 基因缺失）的猪场，

根据监测结果，确定和适时调整免疫程序。种公猪、引种猪群、

后备猪混群前需逐头确认 gB 抗体阳性和 gE 抗体阴性。gE 抗体

阳性的，适时淘汰。应及时淘汰 gE 抗体阳性生产母猪，逐步缩

小阳性猪群，有条件的种猪场一次性淘汰所有 gE 抗体阳性生产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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母猪。 

非免疫控制的猪场，种公猪、引种猪群、后备猪混群前需逐

头确认 gB 抗体为阴性，gB 抗体阳性的，适时淘汰。 

出现疑似病例时，应立即开展猪伪狂犬病原和 gE 抗体检测，

淘汰猪伪狂犬病原或 gE 抗体阳性猪。 

有条件的种猪场每栋猪舍两端放置哨兵猪（非免疫小猪，伪

狂犬病病毒 gB、gE 抗体为阴性），跟踪观察，定期监测。 

（四）免疫净化和非免疫净化效果评价。 

1.免疫净化效果评价。由动物疫病净化评估专家组对种猪场

进行现场评审。按照《广西壮族自治区星级无规定动物疫病养殖

场评估细则》要求进行抽样，猪群抽检 gB 抗体阳性率达到 90%

以上，gE 抗体阴性；场内连续 2年以上无猪伪狂犬病临床病例，

视为达到猪伪狂犬病免疫无疫标准。 

2.非免疫净化效果评价。由动物疫病净化评估专家组对种猪

场进行现场评审。按照《广西壮族自治区星级无规定动物疫病养

殖场评估细则》要求进行抽样，猪群抽检 gB 抗体结果为阴性；

停止免疫两年以上，且无猪伪狂犬病临床病例发生，视为达到非

免疫净化标准。 

第二十条 布鲁氏菌病净化程序 

（一）本底调查。按一定比例采集种公猪、生产母猪、保育

猪和育肥猪血清，检测布鲁氏菌病抗体。 



-15- 
 

（二）监测净化。生产母猪、种公猪每半年监测 1 次，种公

猪、引进种猪、后备猪群隔离观察、混群前监测 1 次（混群后纳

入生产母猪、种公猪监测范围），育肥猪抽检 1 次。按照生产母

猪的 5%，引进种猪、后备猪群的 100%，育肥猪 30 头以上，采集

样品监测布鲁氏菌病抗体。 

禁止实施布病疫苗免疫。抗体阳性的猪只，立即扑杀并无害

化处理。猪群检出阳性猪只的，猪群每月监测 1 次，连续 3 次

检测结果为阴性的，方可转入常规监测。 

（三）净化效果评价。由动物疫病净化评估专家组对种猪场

进行现场评审，按照《广西壮族自治区星级无规定动物疫病养殖

场评估细则》要求进行抽样，猪群抽检布鲁氏菌病抗体为阴性；

场内连续 2年无布鲁氏菌病临床病例，视为达到布鲁氏菌病净化

标准。 

第五章 净化效果维持 

第二十一条 加强管理，严格执行卫生防疫制度，严格执行

生物安全管理措施。 

第二十二条 按照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动物防疫法》及农业农

村部有关规定，根据本地区和本场疫病流行实际，制定并执行免

疫程序。通过免疫无疫净化评估的种猪场，可根据本地区及本场

疫病流行情况逐步退出免疫，并开展非免疫无疫净化工作。 

第二十三条 净化猪群建立后，本规程无特定要求的，疫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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监测比例和频率同监测净化阶段，以持续维持净化猪群的健康状

态。 

第六章 附则 

第二十四条 其他规模养猪场疫病净化可参照本规程执行。 

第二十五条 本规程由广西壮族自治区动物疫病预防控制中

心负责解释。 

第二十六条 本规程从发文之日起实施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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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录 

 

监测项目及方法 
序
号 

检测
病种 

检测项目 样品类型 检测方法 

1 非洲
猪瘟 

非洲猪瘟病毒核酸 
抗凝血、精液、
口鼻拭子，环境

样品 
荧光 PCR 

2 非洲猪瘟病毒感染抗体 血清 ELISA 

3 
口蹄
疫 

口蹄疫病毒核酸 扁桃体、精液 
荧光

RT-PCR 

4 口蹄疫病毒抗体 血清 ELISA 

5 猪繁
殖与
呼吸
综合
征 

猪繁殖与呼吸综合征 
病毒核酸（通用） 

血清、扁桃体、 
精液 

荧光
RT-PCR 

6 
猪繁殖与呼吸综合征 

病毒变异株核酸 
血清、扁桃体、 

精液 
荧光

RT-PCR 

7 
猪繁殖与呼吸综合征 

病毒抗体 
血清 ELISA 

8 
猪瘟 

猪瘟病毒核酸 扁桃体、精液 
荧光

RT-PCR 
9 猪瘟病毒抗体 血清 ELISA 
1
0 猪伪

狂犬
病 

猪伪狂犬病病毒核酸 扁桃体、精液 荧光 PCR 

 猪伪狂犬病病毒gE抗体 血清 ELISA 

1
1 

猪伪狂犬病病毒gB抗体 血清 ELISA 

1
3 

猪布
鲁氏
菌病 

布鲁氏菌抗体 血清 
平板凝集
试验、试管
凝集试验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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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2 

 

广西壮族自治区养殖场动物疫病净化技术规程
（种禽场） 

 
第一章 总则 

第一条 为贯彻落实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动物防疫法》《广西壮

族自治区动物防疫条例》，促进我区动物及动物产品安全体系建

设，确保种禽健康，提高种禽品质，结合我区实际，制定本规程。 

第二条 本规程所指动物疫病包括高致病性禽流感、新城疫、

禽白血病、鸡白痢、鸭瘟、小鹅瘟等 6种疫病。 

第三条 本规程适用于广西行政区内获得《动物防疫条件合

格证》和《种畜禽生产经营许可证》的种禽场。 

第二章 布局与设施 

第四条 结构布局要求如下： 

（一）场区与外界有效隔离，防止外来人员、车辆、动物随

意进入场区。场区入口处设置明显的防疫标识。 

（二）生活区、生产区各功能区独立分开，有效隔离。其中，

生产区内净道和污道分开；有相对独立的引种隔离舍；孵化区流

程单向；饲料加工区远离生产区；有独立的粪污及病死禽无害化

处理区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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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五条 栏舍设置要求如下： 

（一）设置相对独立的种禽舍、育雏舍、育成舍、隔离舍等，

禽舍为全封闭或半封闭，配备降温、保暖、通风等设施。 

（二）场区安装自动饮水、自动清粪以及可控的加药系统。 

第三章 管理措施 

第六条 卫生环保要求如下： 

（一）场区保持良好的卫生状况，无杂物堆放，各类废弃物

及时清理，场区内禽粪堆放要有防雨、防渗漏、防溢流等措施。 

（二）场区水质符合《生活饮用水卫生标准》(GB 5749) 微

生物、毒理、感官性状和一般化学指标要求。 

第七条 无害化处理制度及设施要求如下： 

（一）建立病死禽无害化处理制度。具备病死禽无害化处理

设施设备且运转正常，或与当地病死畜禽无害化处理厂签订病死

禽无害化处理协议，无害化处理记录保存 3年以上。 

（二）建立粪污处理制度。有与生产规模相匹配的粪污处理

设施，粪污无害化处理符合生物安全要求，或与粪污处理企业签

订无害化处理协议。有粪污处理记录。 

第八条 消毒管理要求如下： 

（一）有完善的消毒制度。 

（二）种禽场入口和生产区入口设置人员及车辆消毒设施，

对车辆、人员等进行消毒，并做好记录，记录保存 3 个月以上。 

http://mp.weixin.qq.com/s?src=3&timestamp=1586267711&ver=1&signature=t5AWJIDj7FdYE7x51ILP*0N2Y3AQ3Qn9ggHoNmnWxhzh7nRTrN7Gnx7-k7F*a71GyGetEi6poavSr7N7Hh5MsQLgEA-vD-vWaPQgMq3-KZMY6OTOHtyGP9sqZJ1Ggs72CootS2lxR1sX1foZTCQICOVU1ZTOnrTr5eRyvMW2Svo=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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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九条 生产管理要求如下：  

（一）采用按栋全进全出饲养模式。种禽饲养设置独立栏舍，

种鸡选育实行不落地饲养要求。 

（二）建立并执行投入品（含饲料、兽药等）管理制度。 

（三）建立并执行生产管理制度。 

（四）建立并执行健康巡查制度。 

第十条 防疫管理要求如下： 

（一）有健全的防疫管理制度。 

（二）制定适合本场的免疫程序，并建立免疫档案。 

（三）制定疫病监测计划。 

（四）制定发病动物和监测阳性动物处置方案。 

（五）有独立兽医室，具备开展常规动物疫病诊疗和采样条

件。 

（六）有独立兽医实验室，具备血清学和病原学检测能力，

或与有资质的第三方检测机构签订检测协议。 

（七）使用无外源病毒污染的活疫苗，应有该批次疫苗无外

源病毒污染的检测证明。 

（八）场区具备有效的防鼠、防虫媒、防犬猫、防鸟等设施

设备或措施。 

第十一条 种源管理要求如下： 

（一）建立科学合理的引种管理制度，执行良好并记录完整。 



-21- 
 

（二）引进的种禽、种蛋来源于有《种畜禽生产经营许可证》

的种禽场，跨省及国外引进的种禽、种蛋应符合相关规定。 

（三）引进种禽或种蛋前，有禽流感、新城疫以及净化病种

的病原或感染抗体检测报告且结果为阴性。引进的种禽应在独立

引种隔离舍隔离观察至少 30 日，临床健康、本规程规定的净化

病种病原或感染抗体检测为阴性，经严格消毒后进入生产区。 

（四）有近 3年完整的种禽、种蛋销售记录和检疫申报记录；

本场销售的种禽或种蛋有高致病性禽流感、新城疫、禽白血病、

鸡白痢、鸭瘟和小鹅瘟等疫病抽检记录。 

第十二条 人员配备及管理要求如下： 

（一）全面负责疫病防治工作的技术负责人需从事养禽工作

2 年以上，并具有畜牧兽医相关专业本科及以上学历或中级以上

职称。 

（二）配备或聘用 1 名以上执业兽医师，聘用应签订协议。 

（三）建立员工培训制度和培训计划，定期开展培训，并做

好相关记录。 

第四章 疫病净化程序 

第十三条 种禽场应结合实际，制订高致病性禽流感、新城

疫、禽白血病、鸡白痢、鸭瘟、小鹅瘟等疫病的监测、净化方案，

开展疫病监测与净化，监测、净化记录应可追溯，且保存 3年以

上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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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十四条 种禽场开展高致病性禽流感、新城疫、禽白血病、

鸡白痢、鸭瘟、小鹅瘟等疫病净化的具体监测项目及方法见附录。 

第十五条 高致病性禽流感净化程序 

（一）本底调查。种禽场按一定比例分区随机抽取种禽群的

血清和咽喉/泄殖腔拭子，血清与棉拭子须一一对应，样品覆盖

不同栋舍，血清样品检测 H5 和 H7 亚型禽流感抗体，棉拭子样品

先用通用型禽流感病原检测试剂检测，阳性者进一步进行 H5 和

H7 亚型的分型鉴定。 

（二）免疫控制。种禽场采取免疫、监测、淘汰以及综合性

的生物安全防控措施。种禽群抽检免疫抗体合格率达到90%以上，

且 H5 和 H7 亚型禽流感病原阴性；种禽场连续 2年以上无高致病

性禽流感临床病例，视为达到高致病性禽流感免疫控制。 

（三）监测净化。种禽场每季度对种禽群监测 1次，血清样

品按照不同栋舍实存种禽数的 0.5%随机抽样进行抗体监测，样

品覆盖不同栋舍；咽喉/泄殖腔拭子样品按照不同栋舍实存种禽

数的0.1%随机抽样进行病原学监测， 棉拭子与血清样品须对应，

样品覆盖不同栋舍。 

种禽群免疫抗体不合格的，及时补免。种禽群病原学监测阳

性的，按照国家有关规定规范处置。 

（四）免疫净化效果评价。由动物疫病净化评估专家组对种

禽场进行现场评审。按照《广西壮族自治区星级无规定动物疫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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养殖场评估细则》要求进行抽样，种禽群抽检免疫抗体合格率达

到 90%以上，H5 和 H7 亚型禽流感病原抽检阴性，种禽场内连续

2 年以上无高致病性禽流感临床病例，视为达到高致病性禽流感

免疫无疫标准。 

第十六条 新城疫净化程序 

（一）本底调查。种禽场按一定比例分区随机抽取种禽群的

血清和咽喉/泄殖腔拭子，样品覆盖不同栋舍，血清样品检测新

城疫抗体，棉拭子样品检测新城疫病原。 

（二）免疫控制。种禽场采取免疫、监测、淘汰以及综合性

的生物安全防控措施，种禽群抽检免疫抗体合格率达到90%以上，

且新城疫病原阴性。种禽场连续 2 年以上无新城疫临床病例，视

为达到新城疫免疫控制。 

（三）监测净化。种禽场每季度对种禽群监测 1次，血清样

品按照不同栋舍实存种禽数的 0.5%随机抽取进行抗体监测，样

品覆盖不同栋舍；咽喉/泄殖腔拭子样品按照不同栋舍实存种禽

数的0.1%随机抽取进行病原学监测, 棉拭子与血清样品须对应，

样品覆盖不同栋舍。 

种禽群免疫抗体不合格的，及时补免。种禽群病原学监测阳

性的，按照国家有关规定规范处置。 

（四）免疫净化效果评价。由动物疫病净化评估专家组对种

禽场进行现场评审。按照《广西壮族自治区星级无规定动物疫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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养殖场评估细则》要求进行抽样，种禽群抽检免疫抗体合格率达

到 90%以上，新城疫病原抽检阴性，种禽场内连续 2 年以上无新

城疫临床病例，视为达到新城疫免疫无疫标准。 

第十七条 禽白血病净化程序 

（一）本底调查。种鸡场按一定比例随机抽取核心群的胎粪、

血样或种蛋样品，样品覆盖不同栋舍，检测禽白血病病原。 

（二）监测净化。种鸡场每年对核心群的每批次种鸡进行

100%监测，采集核心群胎粪、血样或种蛋样品进行监测，病原阳

性个体适时淘汰。 

（三）净化效果评价。由动物疫病净化评估专家组对种鸡场

进行现场评审。按照《广西壮族自治区星级无规定动物疫病养殖

场评估细则》要求进行抽样，核心群抽检禽白血病病原阳性率≤

10%，核心群连续 2 年无禽白血病临床病例，视为达到禽白血病

净化标准。 

第十八条 鸡白痢净化程序 

（一）本底调查。种鸡场按一定比例随机抽取核心群的血清

样品，样品覆盖不同栋舍，检测鸡白痢抗体。 

（二）监测净化。种鸡场每年对核心群的每批次种鸡进行

100%监测，采集核心群全血或血清样品进行监测，阳性个体适时

淘汰。 

（三）净化效果评价。由动物疫病净化评估专家组对种鸡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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进行现场评审。按照《广西壮族自治区星级无规定动物疫病养殖

场评估细则》要求进行抽样，核心群抽检鸡白痢抗体阳性率≤8%，

核心群连续 2年无鸡白痢临床病例，视为达到鸡白痢净化标准。 

第十九条 鸭瘟净化程序 

（一）本底调查。种鸭场全群检疫鸭瘟，对临床疑似鸭瘟的

病鸭采集肝、脾、脑等组织样品进行病原学检测。 

（二）免疫控制。种鸭场采取免疫、监测、淘汰以及综合性

的生物安全防控措施，鸭群免疫覆盖率达到 90%以上，场内连续

2 年以上无鸭瘟临床病例，视为达到鸭瘟免疫控制。 

（三）监测净化。存栏种鸭每半年监测 1 次；引进的种鸭隔

离观察，混群前监测 1次，混群后纳入种鸭监测范围。以临床观

察为主，抽检病原学样品，检测为阳性的，按照国家有关规定规

范处置。 

（四）免疫净化效果评价。由动物疫病净化评估专家组对种

鸭场进行现场评审。按照《广西壮族自治区星级无规定动物疫病

养殖场评估细则》要求进行抽样，鸭群免疫覆盖率 90%以上，连

续 2 年以上无临床病例，鸭瘟病原抽检为阴性，视为达到鸭瘟免

疫无疫标准。 

第二十条 小鹅瘟净化程序 

（一）本底调查。种鹅场全群检疫小鹅瘟，对临床疑似小鹅

瘟的病鹅采集肝、脾、肾、肠道等内脏器官进行病原学检测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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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免疫控制。种鹅场采取免疫、监测、淘汰以及综合性

的生物安全防控措施，鹅群免疫覆盖率达到 90%以上，场内连续

2 年以上无小鹅瘟临床病例，视为达到小鹅瘟免疫控制。 

（三）监测净化。存栏种鹅每半年监测 1 次；引进的种鹅隔

离观察，混群前监测 1次，混群后纳入种鹅监测范围。以临床观

察为主，抽检病原学样品，检测为阳性的，按照国家有关规定规

范处置。 

（四）免疫净化效果评价。由动物疫病净化评估专家组对种

鹅场进行现场评审。按照《广西壮族自治区星级无规定动物疫病

养殖场评估细则》要求进行抽样，鹅群免疫覆盖率 90%以上，连

续 2 年以上无临床病例，小鹅瘟病原抽检为阴性，视为达到小鹅

瘟免疫无疫标准。 

第五章 净化效果维持 

第二十一条 加强管理，严格执行卫生防疫制度，严格执行

生物安全管理措施。 

第二十二条 按照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动物防疫法》及农业农

村部有关规定，根据本地区和本场疫病流行实际，制定并执行免

疫程序。通过免疫无疫净化评估的种禽场，可根据本地区及本场

疫病流行情况逐步退出免疫，并开展非免疫无疫净化工作。 

第二十三条 净化禽群建立后，本规程无特定要求的，疫病

监测比例和频率同监测净化阶段，以持续维持净化禽群的健康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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态。 

第六章 附则 

第二十四条 其他规模养禽场疫病净化可参照本规程执行。 

第二十五条 本技术规程由广西壮族自治区动物疫病预防控

制中心负责解释。 

第二十六条 本技术规程从发文之日起实施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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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录 

 

监测项目及方法 
序号 检测病种 检测项目 样品类型 检测方法 

1 

高致病性禽

流感 

禽流感病毒核酸

（通用） 
组织、环境、

咽喉/泄殖腔

拭子 

RT-PCR 或 

荧光 RT-PCR 
2 

H5 亚型禽流感 

病毒核酸 

3 
H7 亚型禽流感 

病毒核酸 

4 
H5 亚型禽流感 

病毒抗体 
血清 HI 

5 
H7 亚型禽流感 

病毒抗体 
血清 HI 

6 
新城疫 

新城疫病毒核酸 
组织、环境、

咽喉/泄殖腔

 

RT-PCR 或 

荧光 RT-PCR 

7 新城疫病毒抗体 血清 HI 

8 禽白血病 禽白血病病原 
胎粪、血样 

或种蛋 

ELISA 或 

病毒分离 

9 

沙门氏菌 

（鸡白痢和

禽伤寒） 

鸡白痢抗体 全血或血清 
平板凝集试

验 

10 鸭瘟 鸭瘟病毒核酸 组织样品 
PCR 或 

荧光 PCR 

11 小鹅瘟 小鹅瘟病毒核酸 组织样品 
PCR 或 

荧光 PCR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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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3 

 

广西壮族自治区养殖场动物疫病净化技术规程 
（种牛场、奶牛场） 

 
第一章 总则 

第一条 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动物防疫法》《广西壮族自治

区动物防疫条例》，为促进我区动物及动物产品安全体系的建设，

确保种牛、奶牛健康，提高我区种牛、奶牛品质，结合我区实际，

制定本规程。 

第二条 种牛（包括种用奶牛、种用奶水牛、种用肉牛，下

同）场、奶牛（包括奶水牛，下同）场重点疫病包括口蹄疫、布

鲁氏菌病、牛结核病、牛结节性皮肤病等 4种疫病。 

第三条 本规程适用于在我区获得《动物防疫条件合格证》

和《种畜禽生产经营许可证》的种牛场、获得《动物防疫条件合

格证》的奶牛场。 

第二章 布局与设置 

第四条 场址、结构布局要求如下： 

（一）场区与外界有效隔离，防止外来人员、车辆、动物随

意进入场区，场区入口处设置明显的防疫标识。 

（二）办公区、生活区与生产区应分设并有效隔离,栏舍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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南北朝向。生活区位于生产区和饲料加工区的上风处，隔离观察

区、粪污处理区和无害化处理区位于生产区的下风处。粪污处理

区、无害化处理区、病畜隔离区（含兽医室）应设于生产区外围

下风处，用围墙或绿化带与生产区隔离。粪污处理区与功能地表

水体有效隔离。 

第五条 栏舍设置要求如下： 

种牛场设置：母牛舍、分娩牛舍、育成牛舍、育肥牛舍、隔

离牛舍和装牛台。 

奶牛场设置：泌乳牛舍、犊牛舍、育成牛舍、干奶牛舍、分

娩牛舍、隔离牛舍和装牛台。 

牛舍应符合现代生态养殖要求。 

牛舍配备通风、换气和温控设备且运转良好。栏舍地面、墙

壁便于清扫、消毒。规模奶牛场有机械化挤奶设施设备，挤奶、

储存、运输符合国家有关规定。 

第三章 管理措施 

第六条 卫生要求如下： 

（一）场区保持良好卫生状况。无杂物堆放，垃圾及时处理，

粪便及时清理、或转运处理，粪便存放地点有防雨、防漏、防溢

流措施。 

（二）场区水质符合《生活饮用水卫生标准》(GB 5749) 微

生物、毒理、感官性状和一般化学指标要求。 

http://mp.weixin.qq.com/s?src=3&timestamp=1586267711&ver=1&signature=t5AWJIDj7FdYE7x51ILP*0N2Y3AQ3Qn9ggHoNmnWxhzh7nRTrN7Gnx7-k7F*a71GyGetEi6poavSr7N7Hh5MsQLgEA-vD-vWaPQgMq3-KZMY6OTOHtyGP9sqZJ1Ggs72CootS2lxR1sX1foZTCQICOVU1ZTOnrTr5eRyvMW2Svo=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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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七条 无害化处理制度及设施要求如下： 

（一）建立病死牛无害化处理制度。病死牛（含胎衣、流产

物）无害化处理符合相关要求，无害化处理记录保存 3 年以上。 

（二）建立粪污处理制度。牛场应做到零排放，或区域全消

纳模式，或有与生产规模相匹配的粪污处理设施，或与粪污处理

企业签订处理协议。粪污无害化处理符合相关要求且有记录。 

第八条 消毒管理要求以下： 

（一）有完善的消毒制度。 

（二）场区入口和生产区入口设置必要的消毒设施，对车辆、

人员等进行消毒，并做好记录。 

（三）盛装、接触生鲜乳容器、器具及时彻底消毒，并做好

消毒记录。 

第九条 生产管理要求如下： 

（一）建立并执行投入品（含饲料、兽药等）管理制度。 

（二）建立并执行生产管理制度。 

（三）建立并执行健康巡查制度。 

（四）年流产率不高于 5%。 

（五）奶牛场挤奶、生鲜奶储存及运输符合有关规定。 

（六）规模奶牛场开展 DHI 生产性能测定。 

第十条 防疫管理要求如下： 

（一）有健全防疫制度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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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制定适合本场的免疫程序，并建立免疫档案。 

（三）制定疫病监测计划，有乳房炎、蹄病防治方案。 

（四）制定发病动物、监测阳性动物处置方案。 

（五）有独立兽医室，具备开展常规动物疫病诊疗和采样条

件。 

（六）有具备常规检测能力的独立兽医实验室，或与有资质

的第三方检测机构签订检测协议。 

（七）场区具备有效的防鼠、防虫媒、防犬猫、防鸟设施设

备或措施。 

（八）奶牛场制定非正常生鲜奶处理制度，有抗生素使用隔

离和解除制度，并记录完整。 

第十一条 种源管理要求如下： 

（一）建立科学合理的引种管理制度，执行良好并记录完整。 

（二）引进的种牛、精液、胚胎来源于有《种畜禽生产经营

许可证》的种牛场，跨省引进种牛、精液、胚胎、奶牛的，进口

国外种牛、精液、胚胎、奶牛应符合相关规定。 

（三）引进的种牛、奶牛、精液或胚胎、本场供体、精液或

胚胎、奶牛有口蹄疫病原学、布鲁氏菌病、牛结核病、牛结节性

皮肤病检测报告且结果为阴性。引进的种牛、奶牛要在隔离舍隔

离、观察 45 日以上，临床健康，口蹄疫病原学、布鲁氏菌病、

牛结核病、牛结节性皮肤病检测为阴性的，经严格消毒后进入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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产区。 

（四）有近 3年完整的奶牛、种牛销售记录。 

第十二条 种牛场、奶牛场人员配备及管理要求如下： 

（一）全面负责疫病防治工作的技术负责人需从事养牛业 2

年以上，并具有畜牧兽医相关专业大专及以上学历或初级以上职

称。 

（二）配备或聘用至少 1 名执业兽医，聘用应有协议。 

（三）建立员工培训制度和培训计划，定期开展培训，并做

好相关记录。 

（四）与饲养工作密切接触员工每年应进行健康体检，其中

应包含布鲁氏菌病、结核病。 

第四章 疫病净化程序 

第十三条 种牛场、奶牛场应结合实际，制定口蹄疫、布鲁

氏菌病、结核病、结节性皮肤病的监测、净化方案，开展疫病监

测与净化，监测、净化记录应可追溯，且保存 3年以上。 

第十四条 开展口蹄疫、布鲁氏菌病、结核病、结节性皮肤

病等疫病净化的具体监测项目及方法见附录。 

第十五条 口蹄疫净化程序 

（一）本底调查。采集一定数量种牛、奶牛血清，检测口蹄

疫免疫抗体；按适当比例采集种牛、奶牛 O-P 液，开展口蹄疫

病原学检测。样品要覆盖所有牛群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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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免疫控制。应采取免疫、监测、分群、隔离、淘汰相

结合的综合防控措施，牛群口蹄疫免疫抗体合格率达到 75% 以

上，场内连续 2年以上无口蹄疫临床病例，视为达到口蹄疫免疫

控制。 

（三）监测净化。存栏种牛、奶牛每半年监测 1次；引进的

种牛及奶牛引进前 30 日、隔离观察混群前分别监测 1 次，混群

后纳入种牛、奶牛监测范围。按存栏种牛、奶牛的 25%，采集样

品监测口蹄疫免疫抗体和病原。免疫抗体不合格的进行补免；病

原阳性的，按国家有关规定处理。 

（四）净化效果评价。由动物疫病净化评估专家组对种牛场、

奶牛场进行现场评审。按照《广西壮族自治区星级无规定动物疫

病养殖场评估细则》要求进行抽样，牛群抽检免疫抗体合格率达

到 75%以上，口蹄疫病原抽检为阴性；场内连续 2 年以上无口蹄

疫临床病例，视为达到口蹄疫免疫无疫标准。 

第十六条 布鲁氏菌病净化程序 

（一）本底调查。所有 1 周岁以上的牛只采集血清，检测布

鲁氏菌病。 

（二）监测净化。存栏种牛、奶牛每半年监测 1次，引进的

种牛及奶牛引进前 30 日、隔离观察混群前分别监测 1 次，混群

后纳入种牛、奶牛监测范围。按存栏奶牛、种牛 100%，采集样

品监测布鲁氏菌病抗体，监测阳性的，立即扑杀并无害化处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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牛群检出阳性牛只的，牛群每月监测 1 次，连续 3 次检测结果

为阴性的，方可转入常规监测。  

（三）净化效果评价。由动物疫病净化评估专家组对种牛场、

奶牛场进行现场评审。按照《广西壮族自治区星级无规定动物疫

病养殖场评估细则》要求进行抽样，牛群抽检布鲁氏菌病抗体为

阴性；场内连续 2 年无布鲁氏菌病临床病例，视为达到布鲁氏菌

病净化标准。 

第十七条 牛结核病净化程序 

（一）本底调查。种牛场、奶牛场所有 6 月龄以上的牛检测

牛结核病。 

（二）监测净化。存栏种牛、奶牛每半年监测 1次；引进的

种牛及奶牛引进前 30 日、隔离观察混群前分别监测 1 次，混群

后纳入种牛、奶牛监测范围。按存栏奶牛、种牛的 25%对牛只进

行 PPD 皮内变态反应试验，检测阳性牛经比较变态反应或外周血

γ-干扰素体外释放检测法检测为阳性者确诊为病牛（有条件的场

也可先用外周血γ-干扰素体外释放检测法检测，阳性牛再进行

PPD 皮内变态反应试验，双阳性者确诊为病牛），病牛立即扑杀

并无害化处理；牛群检出的阳性牛只（前述任一方法），应立即

隔离饲养等待确诊；牛群检出病牛的，牛群每季度监测 1 次，

连续 3 次检测结果为阴性的，方可转入常规监测。 

（三）净化效果评价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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由动物疫病净化评估专家组对种牛场、奶牛场进行现场评审。

按照《广西壮族自治区星级无规定动物疫病养殖场评估细则》要

求对 6 月龄以上的牛进行抽样，若牛群个体阳性率小于 3%，阳

性牛已扑杀, 且场内连续 2年以上无临床病例，视为达到牛结核

病控制标准；若牛个体阳性率小于 0.5%,阳性牛已扑杀的, 且场

内连续 2 年以上无临床病例，视为达到牛结核病净化标准。 

第十八条 牛结节性皮肤病净化程序 

（一）本底调查。按适当比例采集种牛、奶牛口-鼻拭子进

行牛结节性皮肤病病原学检测，或者采集血清进行牛结节性皮肤

病感染抗体 ELISA 检测。样品要覆盖所有牛群。 

（二）监测净化。存栏种牛、奶牛每半年监测 1次；引进的

种牛及奶牛引进前 30 日、隔离观察混群前分别监测 1 次，混群

后纳入种牛、奶牛监测范围。按存栏奶牛、种牛的 25%，采集口

-鼻拭子进行牛结节性皮肤病病原学检测或者采集血清进行牛结

节性皮肤病感染抗体检测，检测阳性的，立即扑杀并无害化处理

并扩大抽检监测比例，对检出阳性牛及时扑杀并无害化处理。 

（三）净化效果评价。由动物疫病净化评估专家组对种牛场、

奶牛场进行现场评审。按照《广西壮族自治区星级无规定动物疫

病养殖场评估细则》要求进行抽样，牛群抽检牛结节性皮肤病病

原或感染抗体为阴性；场内连续 2年以上无牛结节性皮肤病临床

病例，视为达到牛结节性皮肤病净化标准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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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五章 净化效果维持 

第十九条 加强管理，严格执行卫生防疫制度，做好清洁和

消毒，严格执行生物安全管理措施。 

第二十条 根据本地区和本场疫病流行实际，依据《中华人

民共和国动物防疫法》及国务院兽医主管部门有关规定，制定并

执行口蹄疫免疫程序。通过净化评审的种牛场、奶牛场，可根据

本地区个体流行情况逐步退出口蹄疫免疫。 

第二十一条 净化种牛群、奶牛群建立后，监测比例和频率

同净化维持阶段，持续维持净化种牛群、奶牛群的健康状态。 

第六章 附则 

第二十二条 其他肉牛场疫病净化可参照本规程执行。 

第二十三条 本技术规程由广西壮族自治区动物疫病预防控

制中心负责解释。 

第二十四条 本技术规程从发文之日起实施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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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录 

 

监测项目及方法 
序

号 
检测病种 检测项目 样品类型 检测方法 

1 
口蹄疫 

口蹄疫病毒核酸 O-P 液 荧光 RT-PCR 

2 口蹄疫病毒抗体 血清 ELISA 

3 

牛结核病 牛结核病 

活体 
PPD 皮试/比较

PPD 

4 抗凝血 
γ-干扰素

ELISA 

5 
牛结节性

皮肤病 

牛结节性皮肤病

病毒抗体 
血清 ELISA 

6 
牛结节性皮肤病

病毒核酸 

口鼻拭子/

抗凝血 
荧光 RT-PCR 

7 
布鲁氏菌

病 
布鲁氏菌抗体 血清 

平板凝集、 

试管凝集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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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4 

 

广西壮族自治区养殖场动物疫病净化技术规程 
（种羊场、奶羊场） 

 
第一章  总则 

第一条 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动物防疫法》、《广西壮族自

治区动物防疫条例》，为促进我区动物及动物产品安全体系的建

设，确保种羊、奶羊健康，提高我区种羊、奶羊品质，结合我区

实际，制定本规程。 

第二条 种羊（包括种用羊、种用奶羊，下同）场、奶羊场

净化的重点疫病包括口蹄疫、布鲁氏菌病、羊痘、小反刍兽疫等

4 种疫病。 

第三条 本规程适用于在我区获得《动物防疫条件合格证》

和《种畜禽生产经营许可证》的种羊场、获得《动物防疫条件合

格证》的奶羊场。 

第二章 布局与设置 

第四条 场址、结构布局要求如下： 

（一）场区与外界有效隔离，防止外来人员、车辆、动物随

意进入场区。场区入口处设置明显的防疫标识。 

（二）办公区、生活区与生产区应分设并有效隔离,栏舍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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南北朝向。生活区位于生产区和饲料加工区的上风处，隔离观察

区、粪污处理区和无害化处理区位于生产区的下风处。粪污处理

区、无害化处理区、病畜隔离区（含兽医室）应设于生产区外围

下风处，用围墙或绿化带与生产区隔离。粪污处理区与功能地表

水体有效隔离。 

第五条 栏舍设置要求如下： 

种公羊、母羊、育成羊（育肥羊）分开饲养或有相应羊舍，

母羊舍设置分娩栏或分娩箱，有隔离舍、装羊台。栏舍可采用开

放式、半开放式、高床模式、生态平养模式，结合实际，羊舍配

备通风、换气和温控设备。 

第三章 管理措施 

第六条 卫生要求如下： 

（一）场区保持良好卫生状况。无杂物堆放，垃圾及时处理，

粪便及时清理、或转运处理，粪便存放地点有防雨、防漏、防溢

流措施。 

（二）场区水质符合《生活饮用水卫生标准》(GB 5749-2006) 

微生物指标、毒理指标、感官性状和一般化学指标要求。 

第七条 无害化处理制度及设施要求如下： 

（一）建立病死羊（含胎衣、流产物）无害化处理制度。病

死羊（含胎衣、流产物）无害化处理符合相关要求，无害化处理

记录保存 3年以上。 

http://mp.weixin.qq.com/s?src=3&timestamp=1586267711&ver=1&signature=t5AWJIDj7FdYE7x51ILP*0N2Y3AQ3Qn9ggHoNmnWxhzh7nRTrN7Gnx7-k7F*a71GyGetEi6poavSr7N7Hh5MsQLgEA-vD-vWaPQgMq3-KZMY6OTOHtyGP9sqZJ1Ggs72CootS2lxR1sX1foZTCQICOVU1ZTOnrTr5eRyvMW2Svo=�
http://mp.weixin.qq.com/s?src=3&timestamp=1586267711&ver=1&signature=t5AWJIDj7FdYE7x51ILP*0N2Y3AQ3Qn9ggHoNmnWxhzh7nRTrN7Gnx7-k7F*a71GyGetEi6poavSr7N7Hh5MsQLgEA-vD-vWaPQgMq3-KZMY6OTOHtyGP9sqZJ1Ggs72CootS2lxR1sX1foZTCQICOVU1ZTOnrTr5eRyvMW2Svo=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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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建立粪污处理制度。应做到零排放，或区域全消纳模

式，或有与生产规模相匹配的粪污处理设施，或与粪污处理企业

签订处理协议。粪污无害化处理符合相关要求且有记录。 

第八条 消毒管理要求如下： 

（一）有完善的消毒制度。 

（二）场区入口和生产区入口设置必要的消毒设施，对车辆、

人员进行消毒，并做好记录。 

（三）盛装、接触生鲜奶容器、器具及时消毒，并做好消毒

记录。 

第九条 生产管理要求： 

（一）建立投入品（含饲料、兽药等）管理制度。 

（二）建立生产管理制度。 

（三）建立并执行健康巡查制度。 

（四）年流产率不高于 5%。 

（五）奶羊场挤奶、生鲜奶储存及运输符合有关规定。 

第十条 防疫管理要求如下： 

（一）有健全防疫制度。 

（二）制定适合本场的免疫程序，并建立免疫档案。 

（三）制定疫病监测计划，有预防、治疗常见病治疗方案。 

（四）制定发病动物、监测阳性动物处置方案。 

（五）有独立兽医室，具备开展常规动物疫病诊疗和采样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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件。 

（六）有具备常规检测能力的独立兽医实验室，或与有资质

的第三方检测机构签订检测协议。 

（七）场区具备有效的防鼠、防虫媒、防犬猫、防鸟设施设

备或措施。 

（八）奶羊场制定非正常生鲜奶处理规定，有抗生素使用隔

离和解除制度，并记录完整。 

第十一条 种源管理要求如下： 

（一）建立科学合理的引种管理制度，执行良好并记录完整。 

（二）引进的种羊、精液、胚胎来源于有《种畜禽生产经营

许可证》的种羊场，跨省引进种羊、精液、胚胎、奶羊的，进口

国外种羊、精液、胚胎、奶羊应符合相关规定。 

（三）引进的种羊、奶羊、精液或胚胎、本场供体、奶羊、

精液或胚胎有口蹄疫病原学、小反刍兽疫病原学、羊痘病原学、

布鲁氏菌病检测报告且结果为阴性。引进的种羊、奶羊要在隔离

舍隔离、观察 45 日以上，临床健康，口蹄疫病原学、小反刍兽

疫病原学、羊痘病原学、布鲁氏菌病检测为阴性的，经彻底消毒

后进入生产区。 

（五）有近 3年完整的种羊、奶羊销售记录。 

第十二条 种羊场、奶羊场人员配备及管理要求如下： 

（一）全面负责疫病防治工作的技术负责人需从事养羊业 2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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年以上，并具有畜牧兽医相关专业专科及以上学历或初级以上职

称。 

（二）配备或聘用至少 1 名执业兽医，聘用应有协议。 

（三）建立员工培训制度和培训计划，定期开展培训，并做

好相关记录。 

（四）与饲养工作密切接触员工每年应进行布鲁氏菌病体检。 

第四章 疫病净化程序 

第十三条 种羊场、奶羊场应结合实际，制定口蹄疫、布鲁

氏菌病、羊痘、小反刍兽疫的监测、净化方案，开展疫病监测与

净化，监测、净化记录应可追溯，且保存 3年以上。 

第十四条 开展口蹄疫、布鲁氏菌病、羊痘、小反刍兽疫等

疫病净化的具体监测项目及方法见附录。 

第十五条 口蹄疫净化程序 

（一）本底调查。采集一定数量种羊、奶羊血清，检测口蹄

疫免疫抗体；按适当比例采集种羊、奶羊 O-P 液，开展口蹄疫

病原学检测。样品要覆盖所有栏舍。 

（二）免疫控制。应采取免疫、监测、分群、隔离、淘汰相

结合的综合防控措施，羊群口蹄疫免疫抗体合格率达到 75% 以

上，场内连续 2年以上无口蹄疫临床病例，视为达到口蹄疫免疫

控制。 

（三）监测净化。存栏种羊、奶羊每半年监测 1次；引进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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种羊及奶羊引进前 30 日、隔离观察混群前分别监测 1 次，混群

后纳入种羊、奶羊监测范围。按存栏奶羊、种羊的 25%，采集样

品监测口蹄疫免疫抗体和病原。免疫抗体不合格的进行补免；病

原阳性的，按国家有关规定处理。 

（四）净化效果评价。由动物疫病净化评估专家组对种羊场、

奶羊场进行现场评审。按照《广西壮族自治区星级无规定动物疫

病养殖场评估细则》要求进行抽样，羊群抽检免疫抗体合格率达

到 75%以上，口蹄疫病原抽检为阴性；场内连续 2 年以上无口蹄

疫临床病例，视为达到口蹄疫免疫无疫标准。 

第十六条 布鲁氏菌病净化程序 

（一）本底调查。全群采集 6月龄以上奶羊、种羊血清，检

测布鲁氏菌病。 

（二）监测净化。存栏种羊、奶羊每半年监测 1次，引进的

种羊及奶羊引进前 30 日、隔离观察混群前分别监测 1 次，混群

后纳入种羊、奶羊监测范围。按存栏奶羊、种羊 100%，采集样

品监测布鲁氏菌病抗体，监测阳性的，立即扑杀并无害化处理。

羊群检出阳性羊只的，羊群每月监测 1 次，连续 3 次检测结果

为阴性的，方可转入常规监测。  

（三）净化效果评价。由动物疫病净化评估专家组对种羊场、

奶羊场进行现场评审。按照《广西壮族自治区星级无规定动物疫

病养殖场评估细则》要求进行抽样，羊群抽检布鲁氏菌病抗体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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阴性；场内连续 2 年无布鲁氏菌病临床病例，视为达到布鲁氏菌

病净化标准。 

第十七条 羊痘净化程序 

（一）本底调查。种羊场、奶羊场全群检疫羊痘，对临床疑

似病羊采集皮肤结节或口鼻拭子进行病原学检测。 

（二）免疫控制或非免疫控制。 

1.免疫控制。应采取免疫、监测、分群、隔离、淘汰相结合

的综合防控措施，羊群免疫覆盖率达到 90% 以上，场内连续 2

年以上无羊痘临床病例，视为达到羊痘免疫控制。 

2.非免疫控制。种羊场、奶羊场根据本场疫病防控实际，可

不予实施免疫防控措施。羊群抽检羊痘抗体为阴性；场内连续 2

年以上无羊痘临床病例，视为达到羊痘非免疫控制。 

（三）监测净化。存栏奶羊、种羊每半年监测 1次；引进的

种羊及奶羊引进前 30 日、隔离观察混群前分别监测 1 次，混群

后纳入种羊、奶羊监测范围。以临床观察为主，抽检病原学（非

免疫羊群也可抽检抗体）为阳性的，按国家有关规定处理。 

（四）净化效果评价。 

1.免疫无疫净化效果评价。由动物疫病净化评估专家组对种

羊场、奶羊场进行现场评审。按照《广西壮族自治区星级无规定

动物疫病养殖场评估细则》要求进行抽样，羊群抽检羊痘抗体阳

性率达到 70%以上，羊痘病原抽检为阴性；羊群免疫覆盖率达 90%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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场内连续 2年以上无临床病例，视为达到羊痘免疫无疫标准。 

2.非免疫净化效果评价。由动物疫病净化评估专家组对种羊

场、奶羊场进行现场评审。按照《广西壮族自治区星级无规定动

物疫病养殖场评估细则》要求进行抽样，羊群抽检羊痘抗体或病

原为阴性；场内连续 2年以上无临床病例，视为达到羊痘非免疫

净化标准。 

第十八条 小反刍兽疫净化程序 

（一）本底调查。采集一定数量种羊、奶羊血清，检测小反

刍兽疫免疫抗体；按适当比例采集种羊、奶羊口鼻拭子，开展小

反刍兽疫病原学检测。样品要覆盖所有羊群。 

（二）免疫控制或非免疫控制。 

1.免疫控制。种羊场、奶羊场应采取免疫、监测、分群、隔

离、淘汰相结合的综合防控措施，羊群小反刍兽疫免疫抗体合格

率达到 70% 以上，场内连续 2 年以上无小反刍兽疫临床病例，

视为达到小反刍兽疫免疫控制。 

2.非免疫控制。种羊场、奶羊场根据本场疫病防控实际，可

不予实施免疫防控措施。羊群抽检小反刍兽疫抗体为阴性；场内

连续 2年以上无小反刍兽疫临床病例，视为达到小反刍兽疫非免

疫控制。 

（三）监测净化。存栏奶羊、种羊每半年监测 1次；引进的

种羊及奶羊引进前 30 日、隔离观察混群前分别监测一次，混群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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后纳入种羊、奶羊监测范围。按存栏奶羊、种羊的 25%，采集样

品监测免疫抗体和小反刍兽疫病原。免疫抗体不合格的进行补免；

病原（野毒）检测阳性的，按国家有关规定处理。 

（四）净化效果评价。 

1.免疫无疫净化效果评价。由动物疫病净化评估专家组对种

羊场、奶羊场进行现场评审。按照《广西壮族自治区星级无规定

动物疫病养殖场评估细则》要求进行抽样，羊群抽检小反刍兽疫

抗体阳性率达到 90%以上，小反刍兽疫病原（野毒）抽检为阴性；

场内连续 2年以上无临床病例，视为达到小反刍兽疫免疫无疫标

准。 

2.非免疫净化效果评价。由动物疫病净化评估专家组对种羊

场、奶羊场进行现场评审。按照《广西壮族自治区星级无规定动

物疫病养殖场评估细则》要求进行抽样，羊群抽检小反刍兽疫病

原或抗体为阴性；场内连续 2年以上无临床病例，视为达到小反

刍兽疫非免疫净化标准。 

第五章 净化效果维持 

第十九条 加强管理，严格执行卫生防疫制度，做好清洁和

消毒，严格执行生物安全管理措施。 

第二十条 根据本地区和本场疫病流行实际，依据《中华人

民共和国动物防疫法》及国务院兽医主管部门有关的规定，制定

并执行口蹄疫、小反刍兽疫免疫程序。通过净化评审的种羊场、



-48- 

奶羊场，可根据本地区个体流行情况逐步退出口蹄疫、小反刍兽

疫免疫。 

第二十一条 净化种羊群、奶羊群建立后，疫病监测比例和

频率同净化维持阶段，持续维持净化种羊群、奶羊群的健康状态。 

第六章 附则 

第二十二条 其他肉羊场疫病净化可参照本规程执行。 

第二十三条 本技术规程由广西壮族自治区动物疫病预防控

制中心负责解释。 

第二十四条 本技术规程从发文之日起实施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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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录 

 

监测项目及方法 

序号 检测病种 检测项目 样品类型 检测方法 

1 
口蹄疫 

口蹄疫病毒核酸 O-P 液 荧光 RT-PCR 

2 口蹄疫病毒抗体 血清 ELISA 

5 

羊痘 

羊痘病毒抗体 血清 ELISA 

6 羊痘病毒核酸 
口鼻拭子、 

皮肤结节 

PCR 或 

荧光 PCR 

5 

小反刍兽疫 

小反刍兽疫 

病毒抗体 
血清 ELISA 

6 
小反刍兽疫 

病毒核酸 
口鼻拭子 荧光 RT-PCR 

7 布鲁氏菌病 布鲁氏菌抗体 血清 
平板凝集、 

试管凝集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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抄送：广西壮族自治区农业农村厅，各市农业农村局，各县（市、区）

农业农村局。 

广西壮族自治区动物疫病预防控制中心办公室   2020 年 5月 27 日印发 


